
修平科技大學危害通識計畫 
第一章 前言  

為使全校教職員工對實驗室等適用場所使用的危害性化學品有一基本認識，並預防危害

之發生，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10條「雇主對於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應予標示、製備清單及

揭示安全資料表，並採取必要之通識措施。」與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訂定本危害通

識計畫書，以為指引及備忘。各系(科)在執行與本規則有關之業務時，可依所訂定之危害通

識計畫迅速掌握危害性化學品使用管理的現況，做為改善的依據及參考。  

 

第二章 危害通識推行組織 

本校設有「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及「總務處工安環保組」，負責規劃推動全校職業安全

衛生法適用場所的環境安全衛生相關事宜，其中危害通識之推行由工程學院各系（科）主任

負責督導、推動，另由各系（科）環境安全衛生負責人及適用場所負責人，負責執行相關事

項，執行項目如下列所示：  

一、負責製備、整理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二、負責管理安全資料表，依規定 3年更新 1次並提供相關解說。  

三、協助進行危害通識教育訓練。  

四、協助推動各項危害通識活動。  

本校推行危害通識之組織如下所示: 

 

 

  

  

 

 

 

 

 

 

 

 

適用場所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體系如下： 

 

 

 

 

 

 

 

 

 

 

 

 

 

校長 

總務長 

職業安全衛

生委員會 

工安環保組 

工程學院系（科）主任 

工程學院各系（科）實驗室總負責老師 

工程學院各系（科）實驗室負責老師 

工程學院院長 



第三章 危害性化學品清單  

製作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可幫助瞭解整個系（科）危害性化學品使用情形，以及危害性化

學品來源的基本資料。 

一、負責製備清單之人員：  

各系（科）負責採購、管理、盤存之人員或由主任指定人員，負責製備危害性化學品。 

二、製備過程：  

1.查對購物憑據，整理出各系（科）擁有的所有化學物質名單。  

2.將物質名單對照「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所列之危害性化學品，列出各系（科）

目前所有使用之危害化學品清單。  

3.依清單內容之要求填入資料。  

4.將清單放置於各系（科）實驗室總負責老師、工安環保組或其他指定之處室各 1份，

以供規劃。  

5.新購物品應重複 1～3之步驟，並將最新資料送至清單存放處。  

三、清單內容：  

1.化學品名稱 

2.其他名稱  

3.安全資料表索引碼  

3.製造商、輸入者或供應商地址電話  

4.使用資料：地點、平均數量、最大數量及使用者。  

5.貯存資料：地點、平均數量及最大數量。  

6.製單日期。  

四、法令公告新的危害性化學品時，應檢視新危害性化學品是否為該系（科）使用之物質，

如果是則應製備清單，經系(科)主任審核後建檔並送至總務處工安環保組備查。 

 

第四章 安全資料表  

安全資料表(Safety Data Sheet, SDS)提供物質化學特性及危害性質以及緊急事故處理

方法相關資訊，資料表製作為預防化學危害的基本工作。危害性化學品清單所列物質均應製

作 SDS，各種化學物質的 SDS可上網查詢或要求藥品供應商或製造商提供。SDS由各適用場所

負責人負責製備，並放置於該場所明顯而易於取得之處，資料表內容應隨時更新。   

 

第五章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 

各種危害性化學品應依照勞動部「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所規定之顏色、符號，

以及張貼方法加以標示，標示位置包括盛裝或使用危害性化學品的容器、設備及運輸工具。

標示應依容器之大小調整，小型容器標示可按比例縮小至可清楚辨識為原則。標示須隨安全

資料的更新做必要的調整或更新，容器標示若有破舊、脫落或不堪辨認情形應立刻補貼。  

  

第六章、危害通識教育訓練  

根據「職業安全衛生法」及「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之規定，對於處置或使用危

害性化學品之人員，雇主應每年應對新進人員實施相關之教育訓練，其課程內容包括：    

1.危害性化學品之通識計畫書。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15022


2.危害性化學品之標示內容及意義。  

3.危害性化學品特性。  

4.危害性化學品對人體健康之危害。 

5.危害性化學品之使用、存放、處理及棄置等安全操作程序。 

6.緊急應變程序。  

  

第七章、非例行工作應注意事項  

各實驗場所進行非例行工作前，應事先知會該場所負責人，該負責人應告知工作人員相

關的危害性，並將所需之防護設備及洩漏處理設備準備妥當，以備意外事件發生可即時取得。 

 

第八章 結語  

    危害通識制度之永續推行，仰賴完整的計畫、嚴謹的督導考核及確實的執行方能完成。

推行危害通識制度不僅是法令規定，更為了維護本校教職員工「知的權利」，瞭解使用化學物

質的危害性，作好防範措施，以保障自身的安全健康，避免發生職業災害。  


